关于2021年寿县政府预算说明

一、预算编制工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持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坚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的财政职能，全力支持“三大攻坚战”，为我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灾后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支撑。深化预算改革，推进绩效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优化支出结构，持续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增强预算严肃性和约束力。

（二）预算编制主要任务

一是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过紧日子的要求，从严从紧编制部门预算。继续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安排部门“三公”经费预算。硬化预算执行约束，年度预算执行中无大事、急事、要事原则上不办理预算追加，也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加强对支出政策的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充分考虑政府当前财力和长远影响，凡是评估认定不具备实施条件、存在财政风险隐患的政策，一律不得出台实施。
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继续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有序推进部门预算整体和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开展,部门结合预算评审做好事前绩效评估。50万元及以上项目必须设置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绩效目标，并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安排预算。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同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取消低效无效支出项目。批复年度预算时，同步批复绩效目标。

三是严格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强化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结构固化僵化格局，根据部门事业发展实际需要和财力水平科学核定预算。逐步建立 “先有项目再安排预算”的原则，编制年度项目预算。按照《寿县人民政府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寿政〔2019〕38号）要求，继续实行行业部门项目“大专项+任务清单”预算编制管理方式，在申报产业发展类项目和新增项目时，要同步制定实施方案、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等。开展项目预算评审，强化预算评审结果运用，将评审结果作为项目支出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是加大各类资金统筹力度。继续强化全口径预算管理。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实事求是测算收入，不得隐瞒、少列。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衔接力度，统筹兼顾，避免资金交叉安排。严格落实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对未按规定使用完毕的结转结余资金，一律收回县财政。对于结转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的项目，不再安排或减少下年预算安排。
五是自觉主动接受各方监督。贯彻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要求，重点反映各项支出预算安排的政策依据、标准、支出方向及绩效目标等情况,配合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认真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及时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办法。严格按照规范的格式和内容，编制部门预算草案文本，提高部门预算草案编制质量。强化部门预算公开主体责任，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统一公开格式，严格公开时点。
六是全面落实部门主体责任。各乡镇、各部门是本部门预算编制、执行主体，要提高认识，强化主体责任。要熟悉政策，确保编制准确完整，提高编制质量。要规范操作，严格遵守预算法等法律法规，严肃各项财经纪律。要加强协作，发挥财政财务“一盘棋”推进的合力，有序做好部门预算编制各项工作。
三、预算编制安排情况
2021年，全县财政系统将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县委十四届十二次、十三次全会精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体，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工作，服务落实“六保”任务，主动克服并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等压力挑战，进一步提高财政服务管理水平，努力保障“十四五”时期寿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按照上述总体思路，根据财政收支政策要求，结合我县实际，2021年预算收支安排如下：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从收入稳预期、有质量、可持续出发，综合考虑2020年一次性收入因素以及减税降费影响，经税务和财政部门测算，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1000万元，较上年增长5%，其中：非税收入79800万元，非税占比31%。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2021年预算收入总计567941万元，其组成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1000万元、上级财力补助收入237602万元、上级专项收入13872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615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567941万元，较2020年预算增长2.4%。

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281179万元，其中：新城区(县本级)土地出让收入155000万元，新桥产业园土地出让收入70000万元，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20000万元，乡镇土地出让收入50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0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50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134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833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1179万元，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14万元，城乡建设支出264905万元(含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重点工程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87万元，债务付息支出7000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3800万元，其他支出2373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598万元，其中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和国有企业分得的利润收入1000万元；上年结转29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98万元，主要为县财政配套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资金650万元、关闭破产企业（公司）退休职工养老金补助948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2021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根据各项基金的统筹管理级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省市统筹管理，由省、市两级统一编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县级编制。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5503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5034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34937万元。当年收支结余20097万元。
关于2021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1年寿县编入提前告知转移支付为376326万元，在编制2021年预算时，按照预算编制政策要求，严格按照预算收支科目全额编入年初预算，分项如下：
一是返还性收入15524万元。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税返还收入14072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1452万元。
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56237万元。体制补助收入51805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88449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35651万元、结算补助收入486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8915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4290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25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792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7060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18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8411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14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7446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605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47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4032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656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33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707万元。
三是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65万元。一般公共服务7万元、教育56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3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573万元、卫生健康178万元、节能环保2190万元、农林水1414万元、交通运输12万元。
四是转移支付资金用途。转移支付资金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按照转移支付资金性质，除有指定用途的项目，其他统筹用于全县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支出，优先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等人员工资、机构运转、民生项目、脱贫攻坚、社会保障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按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有关要求安排使用。

关于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20年12月底，我县政府性债务余额70.52亿元，其中：政府债务70.36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债务0.03亿元、其他相关救助责任债务0.13亿元。

2020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71.6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9.16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2.53亿元。2020年末我县政府债务余额为70.3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38.26亿元，专项债务32.1亿元。

2020年我县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为113.0644亿元，政府债务率62.23%。2020年，我县一般债务付息支出1.0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3.59亿元的1.2%；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0.74亿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6.8亿元的2%，两项指标均低于10%的预警线。综上判断，我县政府债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
2020年我县通过省财政厅代发地方政府债券共206715万元，其中：新增债券130058万元(一般债券22558万元，专项债券107500万元)，再融资债券76657万元。上述债券全部纳入预算。

关于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0年我县紧紧围绕构建 “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框架，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制定相关制度文件

出台了《寿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寿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寿绩效组〔2020〕2号）和《寿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寿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寿财绩效〔2020〕147号）、《寿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局内各股室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协调机制的通知》等一系列有关文件。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各部门各行业分别制定了分行业分领域的核心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

二、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印发了《寿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寿县县级项目支出预算公开评审的通知》（寿财预〔2020〕130号）文件，确定实施预算评审的项目为县级新出台通过县级预算安排，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了“新冠疫情防控专项经费”、“国家教育考试运转经费”等九个2021年预算项目公开评审，通过邀请人大财经工委、县政协经济委、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审计和行业部门专家现场评审会议，确定列入预算。

三、绩效目标和评价管理
2020年度50万元以上项目全部同步编制预算绩效目标，同时所有一级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同步编制预算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管理实现全覆盖。开展2020年度项目支出自评工作，自评覆盖率达到100%。同时安排了61个县直一级预算单位和25个乡镇、1个工业园区进行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覆盖率达到100%。聘请第三方机构对2020年政府债务资金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县财政局抽调专门人员对全县2020年度扶贫专项资金进行重点绩效评价；聘请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2020年10家部门整体支出和20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四、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部门单位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项目必须设置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绩效目标，并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审核不通过的，不得安排预算，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同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

关于2021年县级“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情况说明

寿县2021年县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2690.4772万元，2020年财政预算数为2831.89156万元，“三公”经费较上年预算减少141.41436万元，同比下降4.99%，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0万元，公务接待费1048.434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632.042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预算10万元，主要为一家单位安排出国计划。经费使用严格按照寿县《寿县党政机关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6〕29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二）公务接待费预算1048.4347万元，同比下降1.4%，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活动的接待和公务往来等支出，下降原因主要是强化公务接待管理，落实上级厉行节约政策要求。经费使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30条规定和市委40条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发〔2013〕13号）《寿县县直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公〔2016〕31号）规定。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1632.0425万元，同比减少126.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1036.042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596万元。该项经费主要用于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车辆更新等支出，经费使用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和县有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制度执行。
